粤财大教〔2016〕7号

关于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
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论证工作的通知
创业教育学院、法学院、会计学院、经济贸易学院、信息学院、人文与传播学院：

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专业建设水平，确保实验区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广东财大大学关于编制2016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（粤财大[2015]119号）要求，实验区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需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论证。现就此项工作安排如下：
1、 参与论证的实验区

	序号
	学院
	实验区

	1
	创业教育学院
	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

	2
	法学院
	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

	3
	会计学院
	国际会计创新实验区

	4
	经济贸易学院
	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

	5
	信息学院
	具有财经院校特色的计算机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

	6
	人文与传播学院
	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


2、 论证方式及要求
1.由各实验区所属学院聘请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，教务处资助各学院专家费6000元。
2.聘请专家数不少于5人，其中校外专家2人。校外专家包括1名兄弟院校资深教授和1名实务部门资深专家。
3.各学院请于3月14日前将《专家论证会工作安排》报实践教学管理科，教务处将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参会。
三、材料提交及其他事项
1.论证结束后，请各学院于3月21日前将以下材料报实践教学管理科：

（1）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论证意见（附件2）

（2）加盖单位公章的会议记录复印件（模版见附件3）和会议纪要。

（3）根据专家论证意见修订后的实验区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。
2.专家经费由教务处划拨至各学院相应经费卡，请学院将经费卡号报实践教学管理科。
（附件可到教务处网站新闻通知栏下载）
附件1：专家论证会工作安排
附件2：会议记录模板
附件3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论证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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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

专家论证会工作安排

	实验区名称
	

	所属学院
	

	会议时间
	

	会议地点
	

	论证专家信息

	姓名
	单位
	职称/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附件2：

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论证意见

	实验区名称
	

	所属学院
	

	专家信息

	专家姓名
	单位
	职称/职务
	签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专家组论证意见：（可附页）




附件3：

	会议记录



	

	会议名称： 

	主持人： 

	时  间： 

	地  点：

	参会人员：

	

	

	

	记  录：

	

	议  题：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